
第十二届“理律杯”全国高校模拟法庭比赛 

案件材料答疑 

2014年 10月 11 日 

本届赛题发布后，组委会收到了各院校代表队提出的问题。这充分表明各

参赛院校代表队对赛事的重视和参与的积极性。 

首先，组委会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并感谢大家提出问题，尤其感谢对错

别字和有关称谓的修改建议。 

其次，组委会也借此机会重申比赛的目的是为各院校同学提供难得的模拟

实践、独立研究、与其他院校同学友好交流的机会和平台；希望所有参赛队同

学充分利用此次比赛，结合实践，精研法学，相互切磋，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而非简单地把它作为一次比赛或获得名次的机会。故，组委会也希望各院校代

表队同学独立从事赛事准备，尤其是独立分析案件、撰写有关法律文书和准备

法庭辩论。 

组委会对于各院校代表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合并，有些问题属于应当自行

进行分析和判断的问题，故不在此进行回答；对于材料中的错字、称谓或时间

上的错误，已经在案件材料中做出相应的纠正；对于一些容易产生歧义或规定

不明的问题，回答如下：  

 

第一部分：有关实体问题的答复（答复为红色文字） 

1. 当再审申请书中的案件事实与一、二审判决书当中的案件事实明显矛盾

时，如何取舍？结合本案，是否意味着一、二审判决中法院认定和查明的

事项双方都已认可？ 

根据赛题规则，案件材料中提供的“再审申诉书”、“一审判决书”、

“二审裁决书”所提供的事实都是双方认定的事实。 

2. 自行收集的案情相关证据在比赛中是否会被承认？ 

对于案件材料中给定事实不得进行更改，但可以对给定事实进行合理的解

释和合乎逻辑的阐述。比赛双方均不得在给定事实外增加新的事实材料。 

3. 疫苗的成本价与售价是多少？防保所因接种疫苗获得的收入如何分配？是

作为所里的公用资金还是分摊到个人？ 

为方便模拟比赛，将涉案疫苗价格假定如下：“疫苗的销售价格为 15 元一

支，防保所以 25 元一支的价格向接受接种的学生收取费用。”所得款项作

为所里收入一直放在该所账面上，并没有分给任何个人。 

4. 根据原卫生部关于印发《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方案》的通知（即卫疾控

发【2007】305号）甲肝疫苗于 2007年 12 月才纳入国家第一类免疫疫苗。

组委会是否要对案件发生时间做出修改？ 



这一问题提得很好。有关时间已经做出相应修改，本案件事实发生时间为

2008年。 

5. 鉴于我国乡级防保组织形式的多样复杂，案件中的江南省深山县苗家镇是

否有卫生院？若有的话，苗家镇防保所是镇卫生院下属或平级机构？抑或

其他情况？镇卫生院和深山县人民医院有无托管关系？是否是行政上下

级？ 

苗家镇有镇卫生院，与该镇防保所属平级单位，并没有业务联系。 

6. 涉案疫苗的质量检测报告能否补充？ 

该批疫苗质量经事后有关检验机构检验，没有发现任何质量问题。 

7. 钱运昌是否明知批发商没有批发资格的证据，苗世明对钱运昌所购疫苗的

来源是否知情，即是否知道疫苗是从不具药品批发资格的批发商处购得？ 

钱运昌对上述问题均未进行询问，也未进行调查。 

8. 是否能补充苗世明担任苗家镇防保所名誉所长的聘书，以明确当事人作为

名誉所长，是否有实权以及其具体职责为何。案件中提到的再审申请人

“偶尔不定期地领取该所提供的咨询费和车马费”表述有歧义：既可理解

为苗世明每次提供咨询后才能领取钱款，也可理解为防保所要支付给苗世

明的款项一直存在，只是苗世明不定期去领钱。 

向苗世明支付的咨询费和车马费均为苗世明向该所提供具体咨询意见的报

酬和赴该所进行指导的路费。 

9. 案情中提及的当场出现气闷、头晕的女同学，是否最后死亡的那个女同

学？ 

两者并非同一人。 

10. 医生在接种疫苗前是否告知受种者或者其监护人所接种疫苗的品种、作

用、禁忌、不良反应以及注意事项，询问受种者的健康状况以及是否有接

种禁忌等情况，并如实记录告知和询问情况？ 

该镇防保所在组织有关学校进行接种前，曾向各校发放了接种疫苗的书面

有关注意事项，请各校领导和老师向学生进行告知。该镇防保所在进行接

种过程中并没有进行当面告知和询问。 

11. 案件材料中进行疫苗接种的“从各种临时找来的村医”是否经过县级卫生行

政部门组织的预防接种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 

参加此次接种的村医均为通过有关资格考核的村医。 

12. 在接种疫苗过程中，不妥当的运输、注射行为导致疫苗质量下降的证据，疫

苗质量下降是否为客观事实，是否有因果关系？不管是案件中提到的甲肝灭

活疫苗，还是甲肝减毒活疫苗，其在运输中要求的温度都不是赛题第五页所

表述的“零下二度以下的低温”，请问组委会对此表述是否做保留？ 

把第五页第二段第 4行所述“保持规定的零下二度以下的低温标准”修改

为“保持规定的低温标准”。 

 



13. 案件材料第 1页“说明”第 2点提到：“从本案再审申请人和再审公诉人

角度撰写本案再审开庭审理的书面意见”。依据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

案件，应当全面审查。公诉方应当对本案三被告，苗世明、苗同明、钱运

昌定罪及量刑发表公诉意见。但案例中苗同明和钱运昌行为定性均以

“略”省去。那么，公诉方在提交公诉意见时如何认定苗同明和钱运昌的

行为？ 

为方便模拟法庭比赛的进行，除苗世明外，本案其他被告人的材料都未提

供，涉及其他被告人的问题也不作为模拟法庭进行中要辩论的内容。 

14. 案件材料第 1页“说明”第 2、3点存在矛盾。两者分别表述为“再审申请

人”、“再审申请方”，请问是应发表辩护意见还是申请人自我辩护？ 

比赛中应以辩护人身份出庭辩护，故不是“再审申诉人”。 

15. 希望组委会方能明确比赛中双方所需要撰写的文书。 

双方分别从本案再审申诉人和再审公诉机关角度撰写本案再审开庭审理的

书面意见。 

16. 辩方能否进行轻罪辩护，或者改变罪名。在本案的再审程序中，公诉方是

否可以补充或变更起诉。 

申诉方辩护人不得做轻罪辩护；公诉方也不得变更起诉。 

17.  “指控被告人苗世明犯滥用职权罪和收受贿赂罪….”（P4） 

一审时公诉机关是以滥用职权罪和收受贿赂罪两个罪名起诉，但是法院在

审理过程中只就滥用职权相关事实证据进行审理判决，一审法院是否漏

审？收受贿赂罪是否还需列入本案争点？ 

把第四页主文第一段第 2行的“和收受贿赂罪”删去。 

18. 此次疫苗接种从 5 月 20日开始，何时完成对 3255名学生的接种？ 

疫苗接种连续进行了三天。把第 5页第 4行“共给 3255名学生进行了接

种”修改为“共给 2255名学生进行了接种。” 

第二部分：有关名称和错别字的答复 

接受下列有关名称和错别字的修改建议： 

1. 说明 2中“再审申请人”、 说明 3中的“再审申请方”应改为“申诉

人”； “再审公诉人”和“公诉方”应改为“原公诉机关”；说明 5中的

“诉讼时效”应改为“追诉时效”；说明 6 中的“管辖权”应改为“审理

范围”。 

2. 将“刑事案件再审申请书”改为“申诉状”。 

3. 案件材料第 1页“再审申请书”第 1段第 1 行，“申请人”应改为“申诉

人”；第 2段第 1 行，再审“代理人”应改为“辩护人”。其他地方做相

应修改。 

4. 案件材料第 2页再审申请书最后一段第 7行中，“集体心因性反应”表示

不准确。临床医学通常表述为“群体性心因性反应”。 



5. 第 4 页中：（1）在附件一的首部中，应将“公诉人”改为“公诉机关”。

（2）第二段中，将“现关押于江南省….”改为“现羁押于江南

省……”。 

6. 案件材料第 5页一审判决书苗世明判决部分，“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期计

算”应当改为“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 

7. 材料第 4页附件一中一审刑事判决书的案号“（2007）深初字第 77 号”在

“深”和“初”之间加上“刑”。 

8. 第 6 页中：就名称而言，应将“…..二审刑事判决书”改为“……二审刑

事裁定书”。应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97条”改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225条”。相应表述应随之加以修改。如“判决

如下….”改为“裁定如下…..”，“上述请求”改为“上诉”。 

9. 案件材料第 7页，《江南省南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决定书》第一行“原

二审上述人（一审被告人）苗世明滥用职权一案……”中“上述”应为

“上诉”； 

10. 案件材料第 7页，《江南省南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决定书》第二行“本

院于 2008年 1月 9日作出南刑二终字第 6 号字刑事终审判决书……”中

“第 6号”后面的“字”应删去； 

11. 案件材料第 7页，“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决定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该

条文为旧刑事诉讼法规定，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中对应条文为“第二百

四十二条”； 

12. 案件材料第 7页“再审决定书”第 3段第 4 行，“南岳市中级人民检察

院”的表述，应改为“南岳市人民检察院”。 

13. 把第 7页倒数第二段的“……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决定本案由本院另行

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并请南岳市中级人民检察院另行指派检察员出庭参

加再审。再审时间另行通知。”修改为：“……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决

定如下：1.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2.再审期间不停止原判

决执行。” 

第三部分：有关模拟法庭比赛程序的答复 

19. 本次开庭审理的发言顺序如何？ 

根据 2001 年 10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再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

具体规定（试行）》的有关规定，并考虑模拟法庭的具体情况，将本次模拟

法庭比赛的程序设定为： 

申诉人（辩护人）发言——公诉人发言——双方辩论——申诉人最后陈述—

—公诉人最后陈述。 

20. 2014 年理律杯赛题规则较 2013年相比，对书状格式增加了“双面打印”的

新字样，同时还保留了“内文（不含附件）不得少于十页，不得超过三十

页”的表述，请问这是否代表着内文（不含附件）必须不少于双面打印的



十页，还是指内文（不含附件）电子版（单面）不少于十页，不超过三十

页，只是在打印时双面打印？ 

内文（不含附件）电子版（单面）不少于十页，不超过三十页，只是在打

印时双面打印。 


